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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鸣矣河村幸福和谐家园小区
建设单位：安宁市县街街道鸣矣河村民委员会
建设地点：安宁市县街街道鸣矣河村小组北侧
建筑性质：民用建筑/住宅建筑
建筑使用年限：
总用地面积：7028.23㎡
总建筑面积：17075.52㎡
地上建筑面积：17075.52㎡
地下建筑面积：无
建筑层数：1—6层
本次申请规划核实A1、B1、B2、B3共4个栋号，规划设计总建筑面积17075.52㎡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7075.52㎡，地下建筑面积：无，总建筑占地面积3080.76㎡。
我安宁市县街街道鸣矣河村民委员会承诺A1、B1、B2、B3栋将规划核实的4栋建筑无擅自改变规划审批现象，在A1至B3建设过程中，严格按规划审批施工，竣工时各项指标均满足规划要求，现已满足交房、使用条件。
监督举报电话：安宁市规划局0871-68697188
联系地址：安宁市珍泉路宁湖大厦（安宁市规划局）
公示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 月  日

业主告知书
我村委会建设的“鸣矣河村幸福和谐家园小区”A1、B1、B2、B3栋规划核实建筑无擅自改变规划审批现象，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规划审批施工。竣工时建筑、绿化道路和市政配套设施各项指标均满足规划要求。
按照规划法：未取得“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”或者未按照“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”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，尚可采取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，限期整改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罚款。
业主接房后不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。

特此公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安宁市县街街道鸣矣河村民委员会
